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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張

（正面）

類 科：各類科 
科 目：民法與民事訴訟法（民事訴訟法及民法與民事訴訟法綜合題部分）

考試時間 ：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
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 

 

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甲起訴主張其於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間出資新臺幣 1,000 萬元購買 A 屋，因入獄在即

及貸款方便之故，故商借以其前女友乙之名義登記之。詎出獄後，乙拒絕將 A 屋

返還甲，甲乃於 103 年 5 月 10 日發函終止借名契約，隨後並向法院起訴乙，請求其

應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返還該屋，及移轉登記所有權予甲。

若某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甲敗訴，甲乃請教 X 律師如何救濟，X 律師擬以下列理由

為甲提起上訴：原審判決就第一審法院所傳訊在場證人丙、丁二人之證詞，以其

二人與甲均有事業上合夥關係，其證詞之證據價值較低為理由，而認不足採信，故

原審判決於法有違；且原審認定事實之證明度未採優越蓋然性，於法有違。第一

審法院傳訊甲所聲請之證人丙及丁時，丙證人既已證稱當時另有戊女在場，經記明

筆錄，原審法院雖詢問兩造是否尚須傳訊戊女，兩造均稱不用，原審法院竟未依職

權傳訊戊女作證，亦於法有違。就甲、乙間由甲出資購買 A 屋而以乙名義登記之

合意，原審法院認定其性質為贈與，而非借名登記，此一就合意之解釋認定應不正

確，亦屬違法。試問：上開理由是否適於作為甲之上訴事由？其法（理）依據何在？

（38 分） 

二、甲將乙列為被告，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5 月 1 日起訴，向該管法院請求判決命乙將

甲所分得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其並陳稱：甲、乙、丙三人就 A 地各有應有部

分三分之一，因擬不再維持共有關係，已於 104 年 9 月 1 日協議分割，惟僅乙迄今

一再推託，不依照分割協議履行，以致於遲遲未辦妥分割登記；丙願意協同甲辦理

分割登記，但無意進行訴訟，為此，本於分割協議履行請求權提起本件訴訟云云。

乙則辯稱：甲已將其應有部分所有權移轉給訴外人丁，應無權請求分割，且分割協

議係在甲脅迫下所締結，應為無效，而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云云。問：  
本件訴訟之當事人適格及訴之聲明是否無誤，有無應修正之處？如有，應如何修

正？（18 分） 
受訴法院應如何擬定本案審理之方向，始符合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及要求？如甲已

具當事人適格，而受訴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分割協議不存在時，應否逕以無理由駁回

原告之訴？（19 分） 

  



10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試題 代號：
30670
 | 
30970 

全一張

（背面）

類 科：各類科 
科 目：民法與民事訴訟法（民事訴訟法及民法與民事訴訟法綜合題部分）

 
三、甲基於投資理財目的，在乙證券公司（以下簡稱乙公司）開設帳戶，從事股票、基金

及期貨交易等投資。乙公司營業專員丙，利用為甲處理投資事宜之便，向甲佯稱公司

代銷某種基金產品，獲利預期相當看好。甲在丙的積極推銷下，同意匯款購買基金。

嗣後，甲欲贖回基金時，始發現上當受騙，公司事實上並未代銷該基金，甲當初購買

基金所匯款項，已全數遭丙提領一空後，潛逃出境。甲不甘受損，乃以乙公司為被告，

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起訴請求乙公司賠償其因此所受損害。 
針對甲之請求，乙公司提出如下抗辯：第一，丙為該公司新進人員，到任未久，當初

聘僱時，公司曾與丙約定，必須辦妥公證手續後，聘約始正式生效，惟雙方就聘僱

事宜迄未辦理公證，故丙尚非公司員工；第二，丙謊稱代銷基金行為，純屬個人犯罪

行為，與公司交辦職務完全無關，公司不須負責；第三，退一步言，甲購買該基金

之款項，未依公司代銷基金標準作業流程，直接匯入基金申購帳戶，而係匯入丙所

指定之私人帳戶，以致公司內部根本無從發現資金流動異常，進而啟動警示查核機制，

可見公司就丙所作所為，已盡相當注意之監督，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，

公司自不須負責。 
請就上開事實所涉及之法律爭點，說明甲對乙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有無

理由？（30 分） 
甲於訴狀送達後，又基於相同原因事實，主張追加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

損害賠償，而乙公司表示反對時，法院是否應予准許？（30 分） 
請就上開事實所涉及之法律爭點，說明甲對乙公司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有

無理由？（30 分） 


